
乡镇企业改制与地方威权主义的终结

邱　泽　奇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考察了乡镇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和乡镇企业改制的政治经

济影响 。提出乡镇企业早期的发展主要得宜于集体所有制度 、人民公社制度的管理

传统 、计划经济体制 、消费品市场真空等因素的结合。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权力对市

场的替代。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以后 ,市场竞争凸显了乡镇企业在改革初期形

成的弱势性格。乡镇企业自身的改革问题变得日见突出。从承包责任制到股份制的

改革又是一个让乡镇政府渐渐退出地方企业经营活动的过程。当乡镇政府完全退出

乡镇企业经营活动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人民公社时期制度化的那种由地方政府操纵

的集体所有制度的破产 ,同时也宣告了建立在没有退出权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地

方威权主义的终结。

到 1993年为止 ,乡镇企业的出现与发展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中最有特色的部分 。正如邓

小平 1987年 6月 12日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所说 ,“农

村改革中 ,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最大的收获 ,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 ,

搞商品经济 ,搞各种小型企业 ,异军突起”(1993 ,238)。1992年田纪云也谈到 ,国营企业在 40

多年里用了 4-5万亿元 ,形成了 1.7 万亿元的固定资产 、2万亿元的产值 ,吸纳 1亿多人就

业。乡镇企业经过 10多年的发展 ,就形成了 5300亿元的固定资产 ,吸纳的就业人数也是 1

亿。中国的社会总产值从 1000亿元到 11000亿元用了 31年的时间;而乡镇企业从 1000亿元

到 1991年的 11000亿元 ,仅用了 8年的时间 。① 进入 90年代以后 ,乡镇企业的意义除了原来

的多种经济成份 、资产积累 、吸收劳动力就业以外 ,更为重要的是 ,其经营绩效对国民经济的增

长直接构成影响 。根据测算 ,乡镇企业的速度每增减 3个百分点 ,就会影响国内生产总值 1个

百分点;工业增加值每增减 2个百分点 ,就会影响全国工业增加值 1个百分点;在今天的国家

政策制定中 ,乡镇企业已经与国企相提并论(高以诺 ,1998;朱永旗 ,1998)。

与80年代迅速崛起的势头一样 ,从 1994 年开始 ,乡镇企业的发展开始急速减缓。到

1997年底 ,尽管乡镇企业仍然具有骄人的业绩 , ② 却仍然不能抹去人们对其前景的忧虑 ,因

为 ,1997年乡镇企业的各项指针与 1993年相比均有相当大的距离。第一 ,乡镇企业产值增长

幅度明显回落 , 1991 年的增长率为 22.4%, 1992 年 52.3%, 1993 年 65.1%, 1994 年 35%,

1995年 33.6%,1996年 21%,1997年 15.4%(农业部乡镇企业司 ,1998a ,1)。第二 ,效益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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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譬如,全国乡镇企业拥有固定资产原值 19427亿元 ,平均每户达到了 9.62万元;完成增加值 20740亿元 ,占全国国
内生产总值的 27.7%;完成工业增加值 15037亿元 ,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 47.3%;上交国家税金 1526亿元 ,占全国
税收收入的 20.4%;出口交货值 6947亿元 ,占全国出口交货值的 36.1%(农业部乡镇企业司 , 1998a , 1-7)。

参见《经济日报》1992年 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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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持续下降 ,从 1994年开始 ,资产报酬率 、资本收益率和营业额利润率均逐年下滑 ,到 1997

年 ,总资产报酬率由 1996年的 12.8%下降到 11.7%;资本收益率由 1996年的 25.1%下降到

22.4%;同时 ,企业的债务偿还减弱 、资金周转速度减缓(农业部乡镇企业司 , 1998a ,28)。第

三 ,亏损呈日益严重趋势 ,与 1995年相比 ,乡镇企业的亏损面不断加大 ,亏损额增加了 0.7倍 ,

达806亿元(农业部乡镇企业司 , 1998a , 34)。在这个时候 ,人们不禁要问;乡镇企业怎么了 ?

为什么在经历 10多年的蓬勃发展之后突然陷入了困境 ?乡镇企业的前景如何 ,还能恢复往日

的辉煌吗? 也如当初乡镇企业高速发展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一样 , 1994年开始的乡镇企业

困境也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但是 ,多数讨论都集中探讨乡镇企业产权改革 、产业结构 、

经营管理水平等技术性环节 ,还有与乡镇企业所有制有关的理论问题如股份合作制与集体所

有制的关系以及在乡镇企业改制中为保证集体所有制主体地位而设计的各种所有制改造方

案。①

本文试图把乡镇企业的困境放到中国急剧变迁的社会经济秩序中来讨论 。因为只有这

样 ,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今天的困境是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阶段 ,同时也是一个

过渡阶段 。实际上 ,它是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秩序彻底告别小农自然经济和人民公社体制 、乡镇

企业转变为自由市场经济企业的阵痛。

一 、人民公社制度遗产与乡镇企业

根据 1997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 ,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 ,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农义务的各类企业” ;其中“所

称投资为主 ,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超过 50%,或者虽不足 50%,但能起到控股

或者实际支配作用” 。但是 ,当 1984年把人民公社时期传续下来的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

业”的时候 , ② 尽管政府的文件中规定的乡镇企业却并没有这样严格的法律定义 ,它实际上包

括了建立于乡镇社区范围内的所有企业 ,即社(乡)队(村)举办企业 、部分社员联营的合作企

业 ,其它形式的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 。80 年代中期引起学术界和传媒极大兴趣的“苏南模

式” 、“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就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所有制形态 。“苏南模式”中 ,集

体所有制和政府经营是其主要的特点;而“温州模式”所代表的则是以家庭加工业和贸易为特

点的乡镇企业类型;“珠江模式”的特点则在于外资的大量引进 ,即“三来一补”企业的发展 。

尽管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在所有制形态上就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但是 ,乡(镇)和村集体所

有的企业仍然是乡镇企业中的主体 。以苏州 、无锡 、常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 , 1985年乡(镇)村

两级企业的职工人数占乡镇企业职工总数的 91%,总产值占 95%, 利税占 92%(陈吉元 ,

1989 ,68);直到 90年代初期 ,大多数的乡镇企业仍然直接由乡镇 、村集体所有和经营 ,多数乡

镇的主要干部直接担任乡镇企业集团的董事长之职 ,村长和村支书的主要职责就是经营村级

所有的企业(周尔鎏 、张雨林 , 1991 ,37;朱通华 、孙彬 ,1994)。在浙江沿海 ,特别是“温州模式”

所在地区 ,尽管在人们的印象中私有经济始终是乡镇企业的主要力量 ,但是 ,很多私有经济被

戴上了集体经济的红帽子(Liu , 1992),所以 ,统计中无论是工业还是商业 ,集体经济仍然占据

主导地位(陈吉元 ,1989 , 90-116;周尔鎏 、张雨林 ,1991 ,110)。在珠江三角洲的南海 、番禺 、顺

83

①
② 1984年 3月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的通知中 , 同意把社队企业的
名称改为乡镇企业。

有关这方面的文献汗牛充栋 ,可参见中国人民大学书报数据中心《乡镇企业与农场管理》 。



德 、东莞地区 ,乡镇企业主要依靠港资的投入开始起步 ,但是乡村的集体所有制仍然占有主导

地位 ,譬如顺德 1990年的全县工业总产值中集体所有制占 80%,镇办企业占集体所有制的

90%以上(周尔鎏 、张雨林 ,1991 ,93-99)。

集体所有制的缘起可以追溯到农业合作化时期 ,但作为一种制度 ,却成型于人民公社化时

期。人民公社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队为基础 ,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 ,它不承认生产资

料的私人占有 ,所有生产资料根据具体情形分属生产小队 、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所有;生产小

队为基本财务核算单位 ,每个劳动者根据其在集体中的贡献大小(譬如劳动类型和时间长短),

从集体的收益中分配收益 。① 但是 ,这种“集体所有”与人们所理解“社区成员集体所有”并不

是一个概念 。后者可以被认为是这样一种体制 ,即社区内的所有农户或者农民都拥有对财产

的支配权 ,并可以通过特定的管理方式或者手段行使其对财产的支配权利 。而前者中 ,财产的

支配权主要集中在生产小队、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的干部集团手中 ,干部集团对这些集体财产

基本上具有全权处置权 , ② 形成一种地方的集权体制(张乐天 ,1998 ,237-277)。

当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被改称为乡镇企业时 ,这种干部集团对集体财产的所有权制

度并没有随之改变 ,而是沿袭了下来。当人民公社体制在 1984年前后全面解体之后 ,原来“队

为基础 、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部分地变动了 ,譬如 ,土地承包给了农民 ,一些生产资料卖给

了农民 ,但是乡镇企业的支配权仍然留给了乡(镇)和村的干部集团。与此同时 ,尽管集权体制

由于农业生产活动的逐步自由化而受到影响 ,但在乡(镇)和村的乡镇企业中 ,集权体制却得到

了保留。

历史的轨迹表明 ,正是当初的部分性集权体制或者说威权体制造就了乡镇企业在 80年代

的高速发展。在起步阶段 ,乡镇企业面临的是一个极大的市场真空 ,譬如由于国有经济长期集

中在重工业部门 ,日常消费品的生产严重短缺;当时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高 ,对低档消费

品的需求旺盛。尽管如此 ,企业的运转除了市场以外 ,还需原料 、技术 、资金和管理。在计划经

济仍然一统天下的条件下 ,除了政府 ,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无法满足这些条件 。的确 ,在乡镇企

业发展的早期 ,是政府在为企业寻找计划外的原料 ,提供银行信贷的担保 ,赋予技术人员有效

的社会身份 ,并为管理人员承担政治风险。譬如 , 1985年顺德镇办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和

流动资金总和的 88.3%来自于银行贷款(周尔鎏 、张雨林 ,1991 ,95)。

早在 1962年 ,葛申容就指出 ,在个人无法承担制度变化风险和成本的时候 ,只有政府才能

够担此重任(Gershenkron , 1962)。戴慕珍进一步发展葛申容的观点 ,把这种乡镇政府对乡镇

企业的努力称之为地方政府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 rpo ratism③)(Oi , 1992)。她强调 ,发生在

东欧国家的私有制浪潮不能够用来解释中国农村的快速经济发展 ,中国农村发展的根本原因

是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政府与企业合作。④ 由于法团主义在西方世界中具有特定的历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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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与戴慕珍观点相一致的还有布里查的地方发展性政府(Local Developmental S tate)和华尔德的地方政府作为公司。
布里查认为 ,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的并存过去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 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将是农村经济
发展的动力 ,那既不是资本主义的 ,也不是社会主义的(Blecher and Shue , 1996)。华尔德同样认为私有制不能够解
释乡镇企业的成长 ,他特别强调可耐(Kornai , 1990)基于东欧经验的 、短缺经济基础上的私有制不适合中国的情
况 ,认为在县以下的政府与企业关系中 ,政府实际在扮演公司的角色(Walder , 1986 、1994 、1995、1996)。相似的观
点认为 ,早期乡镇企业高速发展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特有合作品质和利他精神的产物 ,而与所有制之间没有关系
(Weitzman and Xu , 1994)。

关于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的译法 ,由于 Corporati sm 在西方社会的特定含意而变得极为困难 ,其最基本的含意是
在法律上相互独立的团体 ,特别是政府 、公司为了某些重要的议题 ,通过谈判 ,相互妥协 ,达成一致。现有的译法有
“合作主义”、“法团主义” 、“公司化整体主义”等。这里权且用“法团主义” 。

关于公社时期权力结构已有一些比较详细的案例 ,可参见张乐天(1998)、凌志军(1998)、卢跃刚(1998)。
这就是有些学者所说的再分配经济(Nee , 1989)。



社会背景 ,她的地方政府法团主义便很快受到了对乡镇企业高速发展作私有制和半私有制解

释的学者的批评(McMillan and Naughton , 1992;Pei , 1994;Nee and Matthews , 1996)。为此 ,

她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对这一用语作了特别的解释 ,她指出:

　　在一些具有地方政府合作主义的地区 ,一些干部的权力很大 ,在部分地区 ,一些

干部甚至是威权者 ,譬如 ,大邱庄。但是 ,地方政府合作主义并没有对干部的权力进

行假设 ,也不排除成功的私营企业……地方政府法团主义只关注管理的合作特质 ,而

不讨论谁具有权力(Qi , 1998 , 94)。

问题是 ,哪怕只是讨论纯粹的管理特质 ,也不能摆脱权力问题 ,因为企业和社会一样 ,不存

在权力真空地带 ,在涉及到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时尤其如此。有关乡镇企业的案例 ,特别是集体

所有制集中的苏南地区的案例 ,充分地证明了乡镇政府的强势权力是乡镇企业早期高速发展

的必要条件(马戎等 ,1994);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更充分地说明了威权主

义和威权者对企业发展直接的 、重要的影响(邱泽奇 ,1998)。

二 、制度性遗产失效和乡镇企业的弱势性格

在评价乡镇企业早期发展 ,特别是在回顾了“苏南模式” 、“温州模式”的发展 ,比较了他们

之间的异同之后 ,费孝通说:

　　为什么公社这个制度能够这样容易为中国农民所接受 ,而且运行了 20多年……

在生产队的具体运行中 ,我看到了传统大家庭的影子。家长做主 ,统一指挥 ,有福同

享 ,有难同当 ,岂不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根本组织原则么? 从这个角度看去 ,社队企

业的发生 ,它的经营方式 ,招工和分配原则 ,无处不能从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里找到对

应(1992 ,542)。

这就是说 ,人们对公社制度的接受源于中国家族制度的传统 ,而乡镇政府对于乡镇企业的

“中国家族式权力结构体系”则是构成其快速发展的原因 ,在那里 ,乡镇政府在企业的发展中承

担了一些除了“家长”以外他人无法承担的责任 。首先 ,资本信用担保 。根据黄仁宇(1997)对

威尼斯 、荷兰 、英国 、法国等地的研究 ,资本主义的信用制度是在长期的商业互动中培养并由法

治保障而建立起来的 。在乡镇企业发展的早期 ,中国的法律尚未涉及到商业信用领域 ,更没有

商业互动本身所培养的企业信用 ,企业和银行之间无法形成信用合作关系 ,因此必须借助于一

个中介 ,这个中介必须可以信用并能够承担风险 ,在地方社区中 ,政府是唯一的选择 。第二 ,人

事信用担保 。在城乡户口仍然包含着极大利益差别的前提下 ,在个人的职业直接影响到家庭

的收益 、社会地位和子女前途的制度环境中 ,企业自身没有能力保证技术人员的利益在职位移

动中不遭受损失 ,也不能像当时的国有企业那样为技术人员提供福利补偿 ,而政府却可以 。虽

然政府并不具有实力(譬如货币实力和物资实力),但却具有调动资源的制度性能力 ,譬如户口

和其它利益分配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运作 。第三 ,对集体财产的管理 。在企业缺乏信用的制度

环境中 ,在个人信用没有法律保障的条件下 ,个人也没有能力承担企业管理风险 。作为人民公

社制度遗产之一 ,乡镇政府天赋性地具有对集体财产的支配权和管理权 ,而且只有政府才具有

这样的能力。人民公社制度性遗产便自然地构成了对企业经营要素的替代 。第四 ,制度安排 。

即使在企业与银行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 、个人与企业之间建立了信用合作关系 ,譬如通过将

人际之间的信用转移为企业之间的信用 ,由于银行行为并没有商业化 ,仍然保持着人民公社时

期的行为模式 ,即直接听命于政府;同时 ,原材料也不可能通过市场获得 ,技术人员也不可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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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市场的方式运作 ,产品销售也不能通过市场途径实现 ,因为在完善的计划体制下 ,并不存在

生产资料、劳动力和产品的自由市场 。另外 ,政府还控制着税收政策资源 。在这样的环境中 ,

如果没有政府的制度安排 ,乡镇企业的经营活动根本寸步难行 ,更不可能获得飞速发展。除此

以外 ,在意识形态仍然被表述为一种约束性制度的条件下 ,政府的信用替代还必须借助一个条

件 ,那就是集体所有制。在姓“资”和姓“社”仍然是一个政治敏感区域的年代 ,乡镇政府的这些

由制度所赋予的信用和制度安排是无法被运用到非公有制企业的 ,因为 ,任何一个干部集团都

不愿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开玩笑 ,更不会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去冒风险。这样 ,广阔的市场空间 、

人民公社制度传统、集体所有制 、农村极度富余的劳动力和有效的产业传统共同构成了乡镇企

业发展的必须条件。这也是为什么在 80年代很多私营企业努力希望戴上一顶集体所有制“红

帽子”的根本原因。

由此看来 ,乡镇政府与乡镇企业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威权主义的模式 ,即乡镇政府控制着企

业成长和发展所必须的资源 ,并通过对资源的配置 ,控制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在二者之

间 ,企业所具有的 、能够用来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资本非常有限 ,地位也不平等 ,政府和企业

之间是直接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所以 ,与在地位平等基础上进行磋商并最终达成合作协议

的法团主义并无关系 。①

进入 80年代末 、90年代初以后 ,乡镇政府和乡镇企业运作的环境改变了。首先是市场的

发育使政府的信用担保获得了替代 。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来看 ,文化大革命以后最早

出现的是产品市场 ,建立产品市场的主导力量恰恰是当时的乡镇企业(Huang , 1990;Byrd &

Gelb , 1990)。由于乡镇企业不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框架之内 ,不仅原料必须寻找计划外途径 ,

产品也必须通过非计划的手段去销售 ,这就是最初的物资市场和产品市场。也许就是这些非

计划经济手段的刺激 ,乡镇企业在当时被认为具有资本主义倾向 ,还是“不正之风”的主要来源

(张毅 ,1990)。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被推上议事日程 ,市场被逐步扩大到技术和劳动力领域 。

经过 10多年的市场熏陶 ,企业的管理人员不仅在企业的成长中得到培养 ,也在市场的发育中

得到了磨练 ,并因此建立起自己的个人信用 ,对政府的信用依赖大大减弱。这样政府控制的资

源便仅仅剩下了资本信贷 。第二 ,不巧的是 ,从 90年代初期开始的国家金融体制改革和后来

的税收体制改革 ,又逐渐剥夺了政府的资本信贷信用。接下来 ,在各种信用被替代的同时 ,政

府的制度安排也失去了资本。第三 ,在市场真空得到填补的同时 ,由于普遍收入水平的提高 ,

社会对消费品的需求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消费品获得 ,而是开始把质量提到显著的位置(夏 ,

1998)。

但是 ,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安排仍然让政府控制着作为集体财富的乡镇企业 ,企业的运作无

法摆脱地方威权主义的控制。困境便从这里开始。首先 ,政府代行市场的职能原本就是特定

政治经济体制下的产物 ,在市场获得成长并有能力配置基本资源以后 ,政府配置资源能力的局

限性便开始凸显出来 ,政府由于其自身制度机制的限制永远无法赶上市场的变化。其次 ,市场

的千变万化要求企业具有灵敏的应变能力;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更新;所有

这些都要求企业具有独立自主的地位、发展的眼光 、追赶市场变化和技术进步的能力(预见力 、

支付能力和管理经验)。而在政府全面控制的乡镇企业特别是乡镇集体企业里 ,所缺乏的正是

这些 。第三 ,政府是一个多目的组织 ,在其对企业的控制中 ,也将政府的多目的贯穿于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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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法团主义的历史发展 ,参见张静(1998)《法团主义》中的附录“法团主义的命运:过去 、现在和将来” 。



经营策略中 ,这样赢利便不再是企业活动的唯一目标 ,进而与企业目标形成冲突 。

自然 ,地方威权主义控制下的乡镇企业特别是集体企业根本就不具备适应激烈市场竞争

的基本素质。对河北 、山东 、湖北等 9个省区乡镇企业的一项调查显示 ,认为是由于市场的原

因使企业倒闭的占 43.5%(占调查企业贷款总额的 47.1%),具体的表现是 ,盲目上项目 、重复

投资 、生产能力过剩 、产品积压;认为是因为行政干预造成关停的占调查企业的 16.5%(占调

查企业贷款总额的 22.4%),具体表现是 ,盲目追求企业总数和产值 ,造成虚假政绩(江北 ,

1998)。有意思的是 ,难道“盲目上项目 、重复投资 、生产能力过剩 、产品积压”不是由于行政干

预? 因此 ,非常清楚的是 ,市场经济的制造者 ,最终因为适应市场竞争的弱势性格而受困于市

场之中。

三 、乡镇企业改制和对集体所有制的反思

也许正是看到了乡镇企业特别是乡(镇)村集体企业的这些先天不足 ,从 80年代初期开

始 ,一些具有眼光的乡镇干部和乡镇企业家就摸索着进行管理体制和所有制改革 ,即所谓的

“乡镇企业改制” ,从承包制到今天的股份制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乡镇企业改制中最早

实行的承包制主要包括四种形式 ,即集体承包 、厂长或经理个人承包 、合伙承包以及个人承包 ,

基本的内涵就是用契约的形式划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责任与权利(周村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

室 ,1995;农业部乡镇企业司 ,1998b)。在承包制之后又出现了租赁制 ,并开始实施企业破产 、

兼并 、出售 、风险抵押承包等多种改革措施(宗锦耀等 , 1998 ,22)。到 80年代末 ,乡镇企业的股

份制改造和股份合作制改造被提上议事日程 。

无论是实施哪种形式的改制 ,都说明人们在对原乡(镇)村企业的集体所有制进行反思 。

农业部的官员指出:

　　传统的公有制(包括国有制和集体制)企业 ,产权人人有份 ,人人没份 ,人人是主

人 ,人人不是主人 ,产权主体的责权利不清 ,否定了个人财产权和个人利益。企业经

营者和职工不知道这个企业是谁的 ,凭什么要干 ,因此 ,缺乏原始的内在根本动力(宗

锦耀 ,1998)。

来自地方官员和经营者更认为:

　　集体企业说是集体所有 ,人人有份 ,实质往往被少数几个人在操纵 ,集体的东西

为少数人的“囊中物” ,随意支配 ,不断流失……从长远来看 ,集体企业搞得好是偶然

的 ,搞不好是必然的(宗锦耀等 ,1998)。

根据农业部的统计 , 1997年 ,全国实行改革的乡村集体企业 52万个 ,占乡村集体企业总

数的 33.5%,其中多数为股份合作制(农业部乡镇企业司 ,1998b)。对于全国乡镇企业中到底

有多少是股份合作制 ,尽管有差距较大的说法 ,譬如《经济日报》的报道为乡镇企业总数的

15%(高以诺 ,1998 , 7),农业部的说法为 0.8%;但来自地方的数据说明 ,即使是在原来乡(镇)

村集体所有制集中的江苏 ,到 1998年 2月底 ,实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已经占乡镇企业总数的

39%(宗锦耀等 ,1998 ,23);另一些数据表明 ,杭州市的乡镇企业从 1992年开始改革所有制 ,到

1997年 ,全市 1万多家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转制已近 80%;上海市已经改制的达到乡镇集体

所有制企业的 70%;重庆的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已经有 80%实行了股份制 、股份合作制 、租

赁 、拍卖 、兼并等多种形式的改革;大连市完成改制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已经达到了 74%(项文 ,

1997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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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在乡镇企业改制中会出现各种形式 ,除了所谓的因地制宜和“三个有利于”① 以

外 ,更主要的是 ,无论在决策层还是在学术界人们仍然在讨论公有制主体问题 , ② 尤其是关于

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之间的选择问题。一种观点认为股份合作制是吸收了股份制和合作制各

自的优点和优势 ,克服了各自的弱点和弊端形成的一种独特的 、新型的企业产权制度;股份合

作制表达的是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与职工个人所有相统一 、劳动者(工人)与所有者(股东)相

统一 、按劳分配与按股分配相统一、风险共担与利润共享相统一 ,是一种富有创新意义的现代

企业制度(严闻广 ,1994)。因为它表现了企业劳动者的合作 ,同时又吸收了股份制的因素 ,是

本企业职工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的产物(刘国光 , 1997)。与之对立的观点则认为 ,股份制和合

作制是两种不同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 ,一个企业或者实行合作制 ,或者实行股份制 ,不可能同

时实行合作制和股份制 ,也不可能把股份制与合作制合在一起(厉以宁 , 1994 ,36-37)。甚至

有人认为 ,股份合作制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大筐子 ,一些戴红帽子的私人独资企业也被称为股份

合作制(晓亮 ,1997)。折衷的观点则强调 ,股份合作制是以股份制原则为核心 ,少量保留了合

作制的某些因素 ,是乡镇企业制度创新所形成的一种混合型 、多样化的企业制度(张晓山等 ,

1998 ,15-31)。

理论的争论有时是无味的 ,事实往往是最好的证据 。根据农业部的调查 ,股份制企业的效

益和规模明显优于股份合作制企业(农业部乡镇企业司 , 1998a ,48);浙江的调查则说明 , ③ 股

份制企业的许多指针都优于其它类型的企业(邵建委 , 1998 ,28-30)(参见表 1)。

　表 1　 浙江省乡镇企业所有制类型比较(1997)

股份制企业 承包制企业 租赁制企业 其它类型

职工有高中和以上文化(%) 24.3 18.3 18 17.8

职工接受专业培训(%) 26.4 13.3 9.5 11.7

资产负债率(%) 57.9 76.2 84.4 58.9

资产利润率(%) 7.4 0.4 -2.3 5.4

亏损面(%) 21.8 31.0 52.6

　　资料来源:邵建委 , 1998 , “浙江省乡村工业实证调查” ,《调研世界》第 2期。

说明:资产负债率小的企业 ,资产平均利润率高 ,资产负债率在 50%以下的企业 ,资产平均利润率为 8.6%;负债率在 50

-60%的利润率为 4.9%;负债率在 60-70%的利润率为 3.9%;负债率在 90-100%的企业利润率为-2.4%。

那么 ,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为什么会产生经营效果的差别呢 ? 还是让我们先看看两者到

底为何物吧。根据农业部主管乡镇企业部门 1998年的说法 ,股份合作制与股份制的区别可以

用表 2表示。

　　从表 2中我们知道 ,为什么有人认为股份合作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 ,因为其中真正

包含了原集体所有制的精髓 ,譬如 ,按股分红和按劳分红相结合 ,资本和劳动双重联合 。问题

是 ,如何在“劳”与“股”之间建立公平合理的换算等式? 资本和劳动又如何公平合理地双重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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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1997年浙江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对该省 24个县的 239家乡村工业企业进行实地调查 ,被调查企业 1996年平均
总资产 111万元 ,其中总资产在 1000万元以下的企业占被调查企业的 64%, 1000-5000万元的占 28%, 5000万元
以上占 8%。调查结果显示 ,在各类企业中股份制企业优势明显。

1998年 4月江泽民在考察江苏乡镇企业时说 ,要深化乡镇企业改革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 ,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 ,进一步创造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局面 ,充分发挥乡
镇企业机制灵活的优势(张宿堂 、殷学成 , 1998 , 1)。

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说到 ,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 ,不敢闯 ,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 ,走了资本主义道
路。要害是姓`资' 还是姓`社' 的问题。判断的标准 ,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
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94 , 372),这就是“三个有利于” 。



合? 譬如解雇不合格的劳动者是否可以实现 ?如果可以实现 ,则意味着合作性质失效;如果不

能实现 ,又如何获得效率? 再譬如 ,当企业经营绩效下降时 ,劳动者是否可以出让股份 ? 出让

股份是否意味着同时丧失工作 ?

　表 2　 股份合作制与股份制 、合作制比较

项　　目 股 份 合 作 制 股　份　制 合　作　制

组织目标 获取赢利并合理分配 获取利润 实现成员互助互利

成员资格条件 一定限制的半开方式 完全开放 入社自愿 , 退社自由

产权结构 有差别的共同占有 按股份多少占有 成员个人占有

经营决策 一人一票或一股一票 一股一票 一人一票制

收益分配 按股分红与按劳分红相结

合 ,按股分红为主
按股分红 按成员的贡献比例分红

联合方式 资本与劳动的双重联合 资本联合 劳动联合

所有者、经营者和劳
动者的关系

不完全统一 完全分离 基本统一

　　资料来源:曹广明编 , 1998 , 《乡镇企业股份制改造与股票上市》 ,中国农业出版社 ,第 43页。

　　与原集体所有制的精髓相一致的还有集体股的控制地位 。所谓集体股 ,就是将原集体所

有制企业的资产和积累中的部分或大部分作为社区集体的股份记入企业的资产构成 ,而对集

体股的支配权仍然留给乡镇政府。在乡镇企业改制的初期 ,许多进行股份制改革和股份合作

制改革的企业都保留了大量的集体股(周村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 , 1995)。集体股的存在事

实上保留了政府影响企业的制度性渠道;在集体股保持为控股的情况下 ,政府则保留了对企业

的操纵权 ,这又与原乡(镇)村集体所有制有何区别 ?

这大概就是后来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进行“二次改制”的原因。在进行股份制改造实验的

初期 ,山东淄博实行了股份合作制 ,设置了集体股 、法人股和个人股 。其中 70%为集体股 ,

30%量化为职工基本股 ,职工对基本股只有收益权而无所有权。实验的结果表明 ,股份合作制

尽管使乡镇企业换上了新鞋 ,股权结构向集体股严重倾斜 ,同股不同权的做法却大有遗弊:乡

镇行政领导仍然可以以大股东的身份操纵企业的舵盘 ,很容易发生体制复旧 。1992年开始 ,

淄博的乡镇企业进行二次改制 ,对股份合作制企业进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改造 ,到 1996年底 ,

淄博市 5个区 3个县已经有 80%的乡镇企业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张继伟 、杨青 , 1997 , 12-

17)。在第二次改制中 ,山东诸城在股份(合作)制乡镇企业中完全取消了集体股(周村农村改

革试验区办公室 ,1995)。江苏无锡市的决策者认为 ,高比例的乡村集体股的存在不利于改制

后企业的长期发展 ,为政企不分留下了隐患 ,有人甚至认为 ,把集体资产作为优先股处理既可

以保值增值又不影响经营者的自主权的想法过于简单 。因为 ,在企业盈利时 ,集体资产可以分

红 ,保值增值 ,皆大欢喜;如果企业经营不善 ,连续亏损 ,就很难做到保值增值 。集体企业机构

势必又要以所有者的身份干预企业经营 ,以保护集体资产 。最后 ,他们不设置集体股 ,把原企

业中乡村集体资产通过各种办法全部置换出去(无锡市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课题组 , 1998 ,25

-30)。到 1998年 5月 ,全国乡镇企业百强县(市)的江苏启东在全市 1167家改制企业中 ,已

经有 85%的企业的集体股从改制企业中退出(张建国 ,1998 ,7)。

四 、地方威权主义的终结

在国家集权主义的时代 ,地方威权主义政府作为信用的替代物、作为地方社区的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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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排者 ,它借助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合理性、人民公社时期的威权主义管理传统和大量消费品

的市场真空 ,在铁幕般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开辟一个乡镇企业可以驰骋的空间 。乡镇企业早

期的高速发展与法团主义无关 ,但却与当时的集体所有制有关;它不是因为私有化和半私有

化 ,也不是政府作为企业的结果 ,而是集体所有制和威权主义结合的产物。

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 ,计划经济体制慢慢松动以后 ,乡镇企业不再是市场的唯一

弄潮儿 ,它面对的是有技术的国有企业 ,有技术 、资金和市场经验的三资企业和无孔不入 、几乎

不受约束的私营企业 。乡镇企业虽然看到这些 ,并希望通过承包制 、租赁制等方式改善自己的

市场适应能力 ,但却并不成功 。北京市大兴县庞各庄的党委书记说 ,凡不触及产权的隔靴搔痒

式的改革 ,虽然开始能够起一些激励作用 ,但多数企业时间都长不了 ,结果都太好不了 ,因为他

觉得干好了无非是多得一点有限的奖金 ,干砸了最后还是集体兜着 ,因此缺乏内在的动力和积

极性(李永贵 ,1998 ,7)。那么 ,内在的动力到底在哪里 ?从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形成来看 ,

从互助组 、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 ,是农民逐步放弃对生产资料控制权的过程 。在互助组和合作

化时期 ,农民可以运用退出权来监督和约束集体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但是 ,到人民公社化以

后 ,由于法理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制与户籍制度的结合 ,使得农民的退出权被剥夺。这样 ,自愿

的资产联合最终演变成了强制性制度 ,政府对集体资产的控制权由此变成了一个普遍准则 ,而

资产所有者反而变得“别无选择” ;自然 ,对经营者而言 ,也就不存在所谓来自所有者的约束 。

如此 ,内在的动力缺乏就是必然的了。

80年代后期的改革直接把目标转向了乡镇企业的所有制 ,但是 ,拥有大量集体股的股份

制和股份合作制仍然没有脱离集体所有制和威权主义的传统 ,或者说人民公社传统 。董辅 、

杜润生和马洪认为 ,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企业制度(朱守银 , 1994),是一些

个体和私营企业要戴上集体企业这顶红帽子(董辅 , 1994),其分离也将是不可避免的(马洪 ,

1993)。由此 ,当实践中的人们高喊“集体股退出企业”(张建国 , 1998)的时候 ,实际上宣告了由

政府操纵的集体所有制度的破产 ,同时亦宣告了建立在这种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地方威权主

义的终结 。

地方威权主义终结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不仅在于地方性市场经济体系的成熟 ,更在于建立

在市场规则基础上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一个直接的影响可能是国家在农村基层的控制会在短

期内形成一个权力真空 ,就像 70年代末期生产队不得不放弃对农业生产的控制以后所形成的

权力真空一样。而填补这个权力真空的变量却又大不同于 80年代初期开始在某些地区实验

的村级自治。因为 ,在人民公社体制向乡(镇)村体制转变的过程中 ,原来的生产大队和生产小

队退出了原来的以人民公社为主体的农村基层政权机构而成为社区自治组织。而乡镇却是国

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 。无论如何 ,对这个权力真空的填补必将决定中国农村未来政治和社会

秩序的基本走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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